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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许红涛平

时经常打骂父母，其母

被 打 得 不 敢 回 家 。

2012 年 5 月 28 日，许红

涛又因琐事在家中殴

打因患脑血栓行动不

便的父亲许二（被害

人，殁年 63 岁）。同月

30 日中午，许红涛再次

拳打脚踢许二的头面

部及胸部等处，造成许

二双侧胸部皮下及肌

间广泛出血，双侧肋骨

多根多段骨折，左肺广

泛挫伤，致创伤性、疼

痛性休克并发呼吸困难

死亡。

该案经河北省衡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

省高院两审，以故意伤

害罪依法判处被告人许

红涛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许红涛已被执

行死刑。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文

抗家暴杀死人 正当防卫免责

此次 《意见》 从基本原

则、案件受理、定罪处罚、

其他措施 4 个方面对依法办

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提出了

指导意见。全文共 25 条。当

中明确了虐待罪、遗弃罪的

认定。《意见》 根据调研情况

和司法实践经验，提出对实

践中较常出现的 4 种虐待情

形、4种遗弃情形可以认定为

“情节恶劣”。同时对虐待罪与

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遗

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

面、客观方面进行了细致辨

析，指导正确适用罪名。

《意见》 规定，具有虐

待 持 续 时 间 较 长 、 次 数 较

多；虐待手段残忍；虐待造

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患较严

重疾病；对未成年人、老年

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

妇女、重病患者实施较为严

重的虐待行为等情形，属于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

定的虐待“情节恶劣”，应当

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具有对被害人长期不予

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

赶、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

被害人流离失所或者生存困

难；遗弃患严重疾病或者生

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遗弃

致使被害人身体严重损害或

者 造 成 其 他 严 重 后 果 等 情

形，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一

条规定的遗弃“情节恶劣”，

应当依法以遗弃罪定罪处罚。

此外，《意见》 还明确对

于为反抗、摆脱家庭暴力而

伤害、杀害施暴人构成犯罪

的案件，应当充分考虑案件

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定

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一庭庭长杨万明介绍，以实

践中经常发生的受虐妇女杀

夫案件为例，只要符合正当

防卫条件的，就应当认定为

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属于防卫过当的，应当

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

于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

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

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对于因

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

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

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

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

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

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

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

较轻”。

针对家庭暴力犯罪事实

难以发现的问题，《意见》一

方面通过重申刑事诉讼法规

定，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有权利报案、控告或者举报；

另一方面要求司法机关积极

主 动 发 现 家 庭 暴 力 犯 罪 事

实，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在工

作中，一旦发现家庭暴力犯

罪线索的，即应按法定程序

办理。

昨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作为我国第一个全

面反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指导性文件，《意见》明确了虐待罪、遗弃罪的认定，对于为反抗、摆脱家庭暴力而伤害、杀害施暴人构成犯罪的案件，

应当充分考虑案件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对正在进行的家暴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

负刑事责任。属于防卫过当的，应当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解读]

发现家暴线索 即应依法办理

针对家庭暴力犯罪难以

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

《意见》从三方面着手解决：一

是要求及时立案。公、检、法

三机关接到报案、控告或者举

报后，应当迅速审查，依照立

案条件决定是否立案。二是

人民检察院代为告诉。对符

合条件的被害人无法提起自

诉，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本

身是施暴人或者没有告诉或

代为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依法提起告诉。三是加强人

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职能，防

止有案不立。

加强立案监督 防止有案不立

《意见》提出了针对家庭

暴力犯罪个别预防和一般预

防的三项措施：一是人民法院

对实施家庭暴力被判处管制

或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

根据案件情况，同时宣告禁止

令；二是社区矫正机构对实施

家庭暴力被判处管制、宣告缓

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

犯罪分子开展行为矫治；三是

公、检、法、司四机关加强反家

暴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

法律的威慑、教育和指引功

能，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

如何预防家暴 实施三项措施

《意见》明确，对于被告人

主观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

康或者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

意，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

和精神上的痛苦，长期或者多

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

害人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

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或者因虐

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

残、自杀，导致重伤或者死亡

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

二款规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

重伤、死亡”，应当以虐待罪定

罪处罚。

对于被告人虽然实施家

庭暴力呈现出经常性、持续

性、反复性的特点，但其主观

上具有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

重伤或者死亡的故意，持凶器

实施暴力，暴力手段残忍，暴

力程度较强，直接或者立即造

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

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

人罪定罪处罚。

对于只是为了逃避扶养

义务，并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

人死亡，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

害人弃置在福利院、医院、派

出所等单位或者广场、车站等

行人较多的场所，希望被害人

得到他人救助的，一般

以遗弃罪定罪处罚。

对于希望或者

放任被害人死亡，

不履行必要的扶

养 义 务 ，致 使 被

害人因缺乏生活

照 料 而 死 亡 ，或

者将生活不能自

理的被害人带至

荒山野岭等人迹

罕至的场所扔弃，

使被害人难以得到

他人救助的，应当以

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虐待还是杀人 明确区分罪名

[案例链接]

虐打父亲致死
男子被判死刑

被告人常磊与其父

常新春（被害人，殁年56

岁）、母郑玲共同居住，

常新春饮酒后脾气暴

躁，经常辱骂、殴打家

人。2012年 8月 29日 18

时许，常新春酒后又因

琐事辱骂郑玲，郑玲躲

至常磊卧室。当日20时

许，常新春到常磊卧室

继续辱骂郑玲，后又殴

打郑玲和常磊，扬言要

杀死全家并到厨房取来

菜刀。常磊见状夺下菜

刀，常新春按住郑玲头

部继续殴打。常磊义愤

之下，持菜刀砍伤常新

春头、颈、肩部等处，后

将常新春送往医院救

治。次日，常磊到公安

机关投案。当晚，常新

春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常磊

持刀故意伤害致一人死

亡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

害罪，但其行为属防卫

过当，依法应当减轻或

免除处罚。案发后，常

磊投案自首，其母表示

谅解，同时考虑被害人

常新春平时饮酒后常常

对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

力，故对常磊减轻处罚

并适用缓刑。最终，法

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常

磊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五年。

儿子夺刀抗家暴
杀死父亲获轻判

（据《北京晚报》）


